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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緣起及重要內容



緣起
層出不窮的網路錯標價（以DELL電腦為例） 

戴爾電腦公司98年6月25日至26日，官網上將19 
吋LCD螢幕、20吋LCD螢幕分別標價只賣500元、
999 元，折價7,000元，有人線上刷卡狂訂2,000 
台，粗估八個小時湧入43,000多筆訂單，訂購將近
14萬台平面顯示器。該公司卻又在7月5日再度發生
標錯價格的情事，於官網刊登一款筆電，有條件的
只賣1萬8千多元，比原定價6萬900元便宜4萬多元，
又引起網友下定近10萬台。戴爾電腦公司以價格錯
誤為由，拒絕接受訂單與出貨，引起軒然大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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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DELL案之行政措施 

台北市政府： 
對戴爾電腦公司遲遲未能合理補償兩次錯標事件
消費者之行為，處以新台幣100萬元之罰鍰，並
命該公司於函到2周內提出改善方案，對兩次錯
標價格之特定商品，要求給予低於所有通路可取
得售價85折之優惠方案。 
兩度網拍標錯價，戴爾電腦公司同意提供兩次錯
標事件之受害消費者為期1年的8折價補償方案，
較台北市政府原先提出的85折要求更加優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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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DELL案之行政措施 

行政院消保會（消保處前身）： 
  審查經濟部所研擬之「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 

【戴爾電腦公司在短時間內連續2次出包，
入榜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公佈「 98年度十大
消費新聞」 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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緣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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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：原價7500元液晶顯示
螢幕，標價500元。原價7999
元寬螢幕顯示器，標價999
元。

要求經濟部依消保法第17條針對
網路交易訂定定型化契約應記載
及不得記載事項。

就網路交易契約成立、交易
數量上限、履約與解約方式、
及網路交易等其他義務，例
如個人資料保護等作規定。

98年6月 
網路標錯價事件，造成超量下單

98年7月 
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167
次委員會議 

99年4月、6月 
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

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 
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經濟部以99年6月21日經商字第09902412200號
公告「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
得記載事項」，自100年1月1日生效。 

本公告適用於經濟部主管之零售業等，透過網路
方式對消費者進行交易所訂立之定型化契約。不
包括非企業經營者透過網路所進行之交易活動。 
適用本公告事項之網路交易活動，已適用其他「應
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者，於網路交易定型化契
約之範圍，仍不排除本公告之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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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  
應記載事項之重要內容1

三、商品資訊 
商品交易頁面呈現之商品名稱、價格、內容、規格、
型號及其他相關資訊，為契約之一部分。 
四、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法 

  交易雙方同意以電子文件作為表示方法。 
五、確認機制 
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
機制進行下單。 
企業經營者對下單內容，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内附
正當理由為拒絕外，為接受下單。但消費者已付款
者，視為契約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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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 
應記載事項之重要內容2

網路交易契約成立之時點（第5點第2項） 
消費者進行下單係指消費者對企業經營者為要約（消費
者為要約人），而企業經營者對要約（下單）內容，得於
要約（下單）後二工作日内附正當理由拒絕其要約，使消
費者之要約失其實質拘束力（承諾適格）。倘企業經營者
未於消費者要約（下單）後二工作日内附正當理由拒絕其
要約，企業經營者單純之沉默，即擬制其已對要約為承諾
（接受下單），此時網路交易契約即為成立。惟倘消費者
已向企業經營者付款者，於付款完成時，即視為契約已成
立，此後企業經營者再無拒絕要約之餘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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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 
應記載事項之重要內容3

正當理由之認定 （第5點第2項） 
對於企業經營者所附「正當理由」之認定，則必
須依具體情形，由法院於個案中加以權衡判斷。
如非導因於企業經營者過失所發生之系統或標價
錯誤，或如預購商品因不可歸責於企業經營者之
事由而 終停止販售等情形，均有可能於具體個
案中被法院認為係「正當理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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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 
應記載事項之重要內容4

六、商品訂購數量上限 
  企業經營者於必要時，得就特定商品訂定個別消
費者每次訂購之數量上限。消費者逾越企業經營
者訂定之數量上限進行下單時，企業經營者僅依
該數量上限出貨。 

九、運費 
  企業經營者應記載寄送商品運費之計價及負擔方
式；如未記載，視同運費由企業經營者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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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 
應記載事項之重要內容5

十、退貨及契約解除權 
  消費者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行使相
關權利。 
十一、個人資料保護 

  企業經營者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規定。 
十四、消費爭議處理 

  企業經營者應就消費爭議說明採用之申訴及爭議
處理機制、程序及相關聯絡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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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2014年修正草案



修正目的

「零售業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
自100年1月1日生效施行，迄今已逾4年，實
務上針對「應記事項」第5點，除第1項規定
因實務操作方式未臻明確而產生消費爭議外，
另又因科技化發展改變消費環境，第2項但
書規定於信用卡付款時，亦出現消費者下單
與實際扣款時間差，造成「已付款」時點之
認定爭議，有提出修正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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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方向
103年11月邀集專家學者、消保團體、業界及相關機關， 
就修正草案交換意見，達成共識。 
請主管機關經濟部再就修正條文第5點酌作調整： 

（一）第1項，「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商品數量
及價格進行訂購」，規範內容參考實務作法進行調整。 

（二）第2項，「企業經營者對於前項消費者按程序所提交
之訂單，應向消費者進行『通知』。該『通知』內容包
含消費者所訂購的商品名稱、總價格、內容、規格、型
號與預定出貨期程及其他。」。 

（三）增訂第3項，內容包括消費者對於通知預定出貨期程
不滿意可以取消訂單及規範第2項「通知」之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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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草案內容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

第五點  
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商品
數量及價格確認機制進行訂購。 

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依前項程序所
完成之訂購，應於二工作日內向消費
者進行通知。該通知內容應包含消費
者所訂購之商品名稱、總價格、內容 
、規格、型號與預定出貨期程。 

企業經營者未能完成前項通知，應使
消費者得取消訂單或提供其他替代解
決方式。

第五點  
消費者依據企業經營者提
供之確認商品數量及價格
機制進行下單。 

企業經營者對下單內容，
除於下單後二工作日內附
正當理由為拒絕外，為接
受下單。但消費者已付款
者，視為契約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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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草案說明
一、外國立法例，參考美國統一電子交易法、加拿大統一電子

商務法、歐盟消費者權利保護指令、英國2013年消費契約法
及德國民法等國際立法例，針對企業經營者確認機制之立法。

二、考量現行網路購物實務運作推陳出新，企業經營者有主打
短時間到貨，亦有提供預購等到貨期程相對較長之服務型態，
為周全保護消費者，企業經營者就消費者所為之訂購，應於
二工作日內向消費者進行通知，其通知內容須包括預定出貨
期程等重要事項。若企業經營者未能完成前項通知，應提供
取消訂單或其他替代解決方式 

三、企業經營者若未於其通知之預定出貨期程內交付商品，消
費者自得依民法及消保法相關規定主張其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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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創三贏

維護商品或
服務之品質
與安全衛生

從事正確與
理性之消費

行為

消費者保護法

建立安全 
與公平之消費

環境 

建立友善的
消費都市



定型化契約查詢

各主管機關公布（告）之 
「定型化契約範本」與 
「定型化契約範本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 

網址： http://www.cpc.ey.gov.tw 。 

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 
→ 政策與法令 
→ 定型化契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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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pc.ey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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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聆聽，敬請指教！


